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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

转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东主加  

职务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电话 0971-6162358 

传真 0971-6163201 

电子邮箱 Cs@qhjnty.com 

公司网址 http://www.qhjnty.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青海省西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金鑫路 6 号；

810006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80,748,330.30 916,586,897.35 7.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520,209.58 98,964,599.32 -14.90% 
营业收入 131,567,165.64 170,610,834.26 -22.8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395,393.35 -59,111,566.44 -9.6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354,891.92 -63,825,070.3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65,571.03 -64,487,080.44 13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9% -46.85%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9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9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0.56 0.66 -14.9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56,205,533 37.22% 0 56,205,533 37.2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7,397,233 31.39% 0 47,397,233 31.39%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4,794,467 62.78% 0 94,794,467 62.7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4,794,467 6278% 0 94,794,467 62.78% 
      董事、监事、高管 - - - - -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151,000,000 - 0 151,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青海省水

利水电（集

团）有限责

任公司 

142,191,700 0 142,191,700 94.17% 94,794,467 47,397,233 

2 深圳市博

诚新材料

有限合伙

企业（有限

合伙） 

8,808,300 0 8,808,300 5.83% 0 8,808,300 

合计 151,000,000 0 151,000,000 100% 94,794,467 56,205,533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公司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青海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省国资委直接持有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间接持有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4.45%股权，间接持有青聚能

钛 70.11%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青海省国资委，未发生变更。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1、本公司自 2017 年 5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 

3、2017 年 5月 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 年

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之前，本公司将取得的政府补助计



入营业外收入。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之后，对 2017 年 1 月 1 日

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经本公司董事会会议于 2017年 6月 10 日决议通过，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

则。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报告期内，宝鸡聚和信钛业有限公司本期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基于两点： 

①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海聚能钛金属材料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持有宝鸡聚和信钛业有限公司（表决权比

例 40%，青海弘业劳务有限公司持有宝鸡聚和信表决权比例 20%，2017 年 6月 30日，金属材料与青海弘

业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②宝鸡聚和信《公司章程》约定，董事会议定事项须经过五分之三（含五分之三）董事同意方可做出，

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董事会成员 5名，其中金属材料委派 2名，青海弘业委派 1名，双方

在董事会中占有的表决权比例达到 60%。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青海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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